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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澳凯富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10 月 2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10 月 1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智马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邢琨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应诉通知未提供、应诉通知未提供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航迅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郝凤莲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暂无、暂无 

 

姓名或名称：洛阳澳凯富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刘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暂无、暂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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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2 日，被告北京航讯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讯时代”)

作为受让方，与转让方被告洛阳澳凯富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凯富汇”)、案外人栗小军等五名自然人签署《关于长沙龙跃迅驰告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航讯时代以人民币 1900 万元的价格受让澳凯富汇及案外人栗

小军等五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 100%长沙龙跃迅驰广告有限公司股权；长沙龙跃

迅驰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跃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股权

转让款应付至转让双方共同设立的共管银行账户；4 月 25 日，原告上海智马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智马”）与航讯时代就高铁岳阳东至深圳

北站台灯箱广告代理销售事宜签署《合作协议》，约定上海智马向航讯时代支付

履约保证金 1900 万元，航讯时代使用该笔保证金用于受让龙跃公司 100%股权；

上海智马还负有广铁投标项目投标保证金及第一年阵地费和履约保证金的义务，

具体支付时间和金额以航讯时代通知为准；5 月 2 日，上海智马与航讯时代签署

《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上海智马承诺于 5 月 3 日之前向航讯时代银行账户

汇入履约保证金 1900 万元。 

现在上海智马认为龙跃公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转让价格偏离股权实际价

格，故上诉解除本次股权转让，并要求航迅时代退回履约保证金 1900 万元。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北京航讯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之间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然

署的《合作协议》及 2018 年 5 月 2 日签署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北京航讯时代广告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1900 万元； 

3、判令被告洛阳澳凯富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其与被告北京航讯时代广告

有限公司共同开立的托管账户内的 1900 万元款项负有共同返还的义务；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未受到重大影响。若公司未能及时

与原告达成和解或胜诉，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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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可能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会依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1、公司与本案件原告上海智马未签订任何协议，本案实际属于上海智马与北京

航讯之间的法律纠纷，公司被列为第二被告的主要原因是案件所涉及的股权转让

款存入的银行共管账户设立在公司名下； 

2、由北京航讯支付至上述银行共管账户的股权转让款属于长沙龙跃全体股东，

公司为长沙龙跃大股东，持股比例 43%。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8）沪 0116 民初 11850 号《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传票》、《上海市金山

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上海智马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 

 

 

洛阳澳凯富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0 日  


